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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2026年智能网联汽车车载终端项目
二、项目概况
为持续打造全国独具特色的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提升智能网联汽车监管效能与服务品质，计划开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2026年智能网联汽车车载终端项目，采购车载终端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
3、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四、服务内容及要求  
为实现对合作区智能网联汽车的有效监管，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提供以下服务：  
（1） 提供【10】套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专用车载终端、视频记录设备及相关配套材料
所供车载终端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技术标准，满足合作区智能网联汽车监管平台的数据接入协议，具备高可靠性、高精度定位、稳定通信、数据加密传输、CAN总线数据采集、视频数据采集等能力。
（二）提供车载终端技术支持服务
1.智能网联汽车车载终端安装、调试服务。提供车载终端安装、调试服务，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完成相关设备上车安装、调试工作。
2.车型CAN总线数据采集服务或车型网口数据采集服务（以CAN总线数据采集为主，必要时进行网口数据采集）。中标人提供新增车型CAN总线数据采集服务，CAN总线数据实时性和准确性更高，为智能网联汽车监管、分析和事故分析提供更准确、客观的数据。在CAN总线数据不具备采集要求或其他必要时提供新增车型网口数据采集服务，如自动驾驶状态数据，感知类数据等监管的数据通过网口完成数据采集。
3.数据准确性验证服务。当新增车辆时，监管设备从车辆CAN口和网口获取相关数据后，必须与车辆实际运行产生的数据进行比对验证，确保采集存储和回送平台的数据是准确，同时具备数据异常自查与报告功能。
4.监管设备硬件延保服务。对已安装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专用车载终端、视频记录设备及相应的硬件设备进行维修保障，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设备故障；对设备进行配置管理，确保设备参数设置正确，满足系统运行需求。
5.车载终端原始数据导出服务（如有）。在车辆发生事故时，根据采购人需要提供车载终端原始数据导出服务。
6.升级维护服务。提供7x24小时技术响应支持，建立定期巡检与预防性维护机制。软件升级应确保平滑、无损，硬件维护与更换应及时高效。
7.兼容性与扩展性服务。终端及服务应具备良好的兼容性，能够适配合作区内多种车型，并具备一定的功能扩展能力，以适应未来技术发展和监管需求变化。
五、交付要求
（一）中标人应提供车载终端实物设备及设备清单、安装调试报告、操作手册、维护记录、数据分析报告等全套文档。由采购人组织项目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视为履行完毕交付义务。
（二）当中标人在服务期结束后不再继续提供服务时，须按照采购人要求，将服务期内提供的所有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专用车载终端、视频记录设备及相关配套材料，无偿移交给采购人指定的技术服务单位。
六、考核标准
按照国家、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采购需求文件执行。
七、采购预算及响应报价要求
本项目预算为200,000.00元,为项目总价包干，响应人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设备费、运输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含联络费、调试费、保修费）、税费、不可预见费等完成本采购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应当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的风险因素等费用。响应人应当根据采购需求文件等材料自行考虑风险因素进行响应报价。否则，一旦成交，采购人将不予支付除了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的由采购人承担的风险因素之外的任何补偿。响应人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报价中，合同金额不予调整。
八、付款方式
1期：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60%作为预付款。
2 期：所有项目内容实施完毕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申请付款，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剩余款项。
注: 每次支付款时，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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